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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航专业工程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　 总则

第一条　 为加强民航专业工程安全生产费用管理工作，规范

安全生产费用的提取和使用，保障施工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安全生产法》 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 《企业安全生产费

用提取和使用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和相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　 本办法适用于民航专业工程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等建设

项目安全生产费用的管理。

第三条　 本办法所称安全生产费用，是指在民航专业工程施

工企业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提取在成本中列支，专门用于完善和

改进工程项目安全作业环境、安全施工措施和条件所需的资金。

第四条　 安全生产费用应当按照“企业提取、政府监管、确保

需要、规范使用”的原则进行管理。

第二章　 安全生产费用的计取

第五条　 建设单位在编制民航专业工程概（预）算时，应当结

合工程实际，以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为计算基数，费率原则上不低于

１．５％，单独计列安全生产费用。

第六条　 建设单位在民航专业工程招标时，应当分别确定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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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段所需的安全生产费用，以总额价形式单列作为固定报价，不

作为竞争性报价，并分别包含在招标控制价和投标报价中。

安全生产费用应当以招标控制价所包含的全部建筑安装工程

费用为计算基数计提，提取标准原则上不低于 １．５％。

建设单位对工程项目的安全防护、安全施工有特殊要求的，应

当在招标文件中予以明确，增加安全生产费用，并在安全生产费用

项目清单中增列相应项目及费用。

第七条　 施工单位在投标时，应当在安全生产费用费率同招

标文件一致的前提下，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分别对安全生产费用项

目清单进行报价。

在竞标时，安全生产费用不得删减，且不得作为竞争性报价，

列入标外管理。

第八条　 采用非招标形式的民航专业工程，安全生产费用应

当以全部建筑安装工程费用为计算基数计提，提取标准原则上不

得低于 １．５％。

第三章　 安全生产费用的管理与支付

第九条　 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合同中明确安全生

产费用，包括支付方式、使用要求、调整方式等条款。

第十条　 民航专业工程安全生产费用实行专款专用、专户核

算，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挤占或挪用。

建设、监理、施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民航专业工程安全生产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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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计取、使用管理等制度，明确安全生产费用管理、计取和使用的

程序、职责及权限，规范安全生产费用的使用。

项目施工单位应当设立安全生产费用使用台账，健全安全生

产费用痕迹管理资料台账，包含安全生产费用使用环节的监控和

有关票据凭证资料。

第十一条　 安全生产费用的计量支付及审核程序：

（一）工程项目开工前，项目建设单位应当预付安全生产费

用，安全生产费用预付款在后续工程计量中分期（次）扣回。

合同工期在一年以内的，建设单位预付的安全生产费不得低

于该费用总额的 ５０％；合同工期在一年以上（含一年）的，预付的

安全生产费不得低于该费用总额的 ３０％。

（二）项目施工过程中，施工单位应当根据每一计量周期投入

安全生产费用使用情况，按照合同文件规定，编制安全生产费用工

程量清单计量申请表（附相关凭证）和下期使用计划，经专职安全

员、安全生产负责人与项目经理签字盖章后，报送监理工程师审核。

监理工程师收到安全生产费用计量申请表后，应当在合同文

件规定时间内完成对计量申请表的审核，核实无误签字后报总监

再审核。

建设单位对经监理单位审核后的安全生产费用计量表进行审

定后，按时将安全生产费用支付给施工单位。

（三）工程结算时安全生产费用未计量部分原则上不再计量

支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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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　 施工单位应当根据实际需要投入使用安全生产费

用，因重大设计变更原因造成施工单位实际投入安全生产费用总

额与合同约定不一致的，差额部分的安全生产费用由建设单位按

批复变更金额和规定提取比例同时调整。

第十三条　 监理单位应当对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费用的使用情

况进行监理，监理情况应当编入监理月报。

监理单位发现施工现场存在安全隐患或施工单位未落实安全

生产费用的，应当书面要求其改正，存在严重安全隐患时应当及时

责令其停工整改，待安全隐患排除后方可恢复正常施工；施工单位

拒不改正的，监理单位可暂停安全生产费用及工程款的计量支付，

并及时向建设单位报告。

第十四条　 建设单位应当定期对施工单位安全生产费用的使

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
第十五条　 施工单位未能在规定期限内完成对施工现场严重

安全隐患整改的，建设单位可直接委托其他单位代为整改，相关费

用在施工单位计量支付费用中扣除，并由建设单位直接支付给受

委托单位。

第十六条　 民航专业工程安全生产费由工程承包单位统一管

理。 安全生产费用不得转嫁由分包单位承担。

第四章　 安全生产费用的使用范围

第十七条　 安全生产费应当按照以下范围使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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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完善、改造和维护安全防护设施设备支出（不含“三同

时”要求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），包括施工现场临时用电系统、洞

口、临边、机械设备、高处作业防护、交叉作业防护、防火、防爆、防

尘、防毒、防雷、防台风、防地质灾害、地下工程有害气体监测、通

风、临时安全防护等设施设备支出；

（二）配备、维护、保养应急救援器材、设备支出和应急演练支

出；

（三）开展重大危险源和事故隐患评估、监控和整改支出；

（四）安全生产检查、评价（不包括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安全

评价）、评估、咨询和标准化建设支出；

（五）配备和更新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用品支出；

（六）安全生产宣传、教育、培训支出；

（七）安全生产适用的新技术、新标准、新工艺、新装备推广应

用支出；

（八）安全设施及特种设备检测检验支出；

（九）其他与安全生产直接有关的费用。

第十八条　 施工单位在以下范围内发生与安全生产相关的费

用，不列入安全生产费用，按正常工程费用渠道列支和管理：

（一）施工单位为施工人员办理的团体人身意外伤害险或个

人意外伤害险费用；

（二）施工单位为职工提供的职业病防治、工伤保险、医疗保

险费用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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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按照“三同时”要求，初期投入的安全设施费用；

（四）除建设单位与监理单位共同认定外，施工现场与外界的

隔离、围挡设施费用以及为保证施工期间交通安全而设置的临时

安全设施和标志、标牌费用；

（五）按正常施工作业所设置的基坑围护、防失稳支撑、支架、

安全用电等设备费用；

（六）考核奖励费用；

（七）合同工程量清单中已经单列的与安全生产有关的其它

费用；

（八）建设单位和监理单位共同认定的其他不列入安全生产

费用支出的费用。

第五章　 安全生产费用的监督管理

第十九条　 民航主管部门应当对民航专业工程安全生产费用

计取、支付和使用实施监督管理。

民航专业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应当对安全生产费的支付和使用

情况进行抽查。

第二十条　 建设单位委托的跟踪审计单位应当加强对民航专

业工程安全生产费用资金使用管理的审计监督，确保资金“专款

专用”。

第二十一条　 民航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受理有关民航专业工程

安全生产费用不按规定计取、使用等情况的检举、控告和投诉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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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照相关法规、规章进行调查、处理、处罚。

第六章　 附则

第二十二条　 本办法由民航局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三条　 本办法自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１ 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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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 抄送：局领导，总飞行师、总工程师、安全总监，各监管局，各机场建设指
挥部，各地区质监站，各设计、监理、施工、咨询单位，航安办、政法
司、计划司、财务司。

　 民航局综合司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 １ 日印发　


